
一般處理場所以建築物使用區劃認定之應符規範一覽表 

作業型態 
及    

處理數量 
建築物使用部分 
之構造應符規範 

噴漆、塗裝及印刷
作業場所，使用第
二類或第四類公共
危險物品（不含特
殊易燃物），且未
達管制量三十倍 

清洗作業場所，使
用閃火點在攝氏四
十度以上之第四類
公共危險物品，且
未達管制量三十倍 

淬火作業場所，使
用閃火點在攝氏七
十度以上之第四類
公共危險物品，且
未達管制量三十倍 

鍋爐設備場所，使
用閃火點在攝氏四
十度以上之第四類
公共危險物品，且
未達管制量三十倍 

油壓設備場所，使
用高閃火點物品其
操作溫度未滿攝氏
一百度，且未達管
制量五十倍 

切削及研磨設備場
所，使用高閃火點
物品其操作溫度未
滿攝氏一百度，且
未達管制量三十倍 

熱媒油循環設備場
所，使用高閃火點
物品，且未達管制
量三十倍 

擇一設置 
場所於建築物內使用部分之牆壁、樑、柱、地板
及屋頂（如有上層時，為上層之地板）應為防火
構造，除出入口外不得設置其他開口，並以一小
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區劃分
隔。 

○ ○       

場所於建築物內使用部分之牆壁、樑、柱及地板
應為防火構造，其上有樓層時，上層之地板應為
防火構造，其上無樓層時，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
造，除出入口以外不得設置其他開口，並以一小
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區劃分
隔。 

  ○ ○    ○ 

場所於建築物內使用部分之牆壁、樑、柱及地板
應為防火構造，其上有樓層時，上層之地板應為
防火構造，其上無樓層時，屋頂應以不燃材料建
造。 

    ○  ○  

場所應設於一層建築物內，該建築物之牆壁、
樑、柱、地板及屋頂應為不燃材料，於建築物內
使用部分之牆壁、樑、柱及地板應為不燃材料，
外牆有延燒之虞部分應為防火構造，且除出入口
外，不得設置其他開口。 

     ○ 
 

 

場所於建築物內使用部分不得設置窗戶，出入口
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外牆有延
燒之虞部分設置之出入口及該部分以外之牆壁與
隔壁區劃設置之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 ○ ○ ○ ○ 
 

○ ○ 

場所於建築物內使用部分，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
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外牆有延燒
之虞部分設置之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   

一、“○”為應符規範項目。如「噴漆、塗裝及印刷作業場所，使用第二類或第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不含特殊易燃物），且未達管制量三十倍」，欲以建築物使用區劃認定為一般處理場
所，其應符規範為「場所於建築物內使用部分之牆壁、樑、柱、地板及屋頂（如有上層時，為上層之地板）應為防火構造，除出入口外不得設置其他開口，並以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區劃分隔」及「場所於建築物內使用部分不得設置窗戶，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外牆有延燒之虞部分設置之出入口及該部分以外之牆壁與
隔壁區劃設置之出入口，應設置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二、各種場所之作業型態說明如下： 
（一）噴漆、塗裝及印刷作業：從事噴漆、塗裝、印刷或塗佈等作業。 
（二）清洗作業：將公共危險物品吹除、以公共危險物品浸泡、與公共危險物品攪拌，被清洗之物品原則為非公共危險物品之固體。 
（三）淬火作業：使鋼鐵製品增加抗疲勞性、抗磨耗性之熱處理的一種方式。通常使用油、瓦斯或電為加熱爐之熱源，另使用油、水或熔融鹽為冷卻。 
（四）鍋爐設備：消費公共危險物品，以生產蒸氣、熱水或其他工作物質之設備。 
（五）油壓設備：使用公共危險物品為設備提供壓力或流量或潤滑大型機械軸承、工作機械之設備。 
（六）切削及研磨設備：將公共危險物品施於被加工物上，在車床、鑽床、銑床、磨床等裝置進行切削、研磨作業。 
（七）熱媒油循環設備：以公共危險物品為媒介，加熱後提供熱源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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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儲槽之區分 公共危險物品之閃

火點 

儲槽側板外壁至其廠區境界線

距離(單位：公尺) 

儲存室外儲槽所在之廠

區，儲存或處理六類物品

或可燃性高壓氣體之數

量，達下列各款之一者。 

一、儲存或處理六類物品

之總數量除以一萬公

秉所得數值為一以

上。 

二、每日處理之可燃性高

壓氣體總數量除以二

百萬立方公尺所得數

值為一以上。 

三、前二款之合計值為一

以上之場所。 

未達攝氏二十一度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

(臥型者則為其橫長)乘以一點

八所得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

高度或五十公尺之較大值。 

攝氏二十一度以上

未達七十度者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

(臥型者則為其橫長)乘以一點

六所得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

高度或四十公尺之較大值。 

攝氏七十度以上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

(臥型者則為其橫長)之數值。

但不得小於儲槽高度或三十公

尺之較大值。 

右列以外之室外儲槽。 

未達攝氏二十一度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

(臥型者則為其橫長)乘以一點

八所得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

高度之值。 

攝氏二十一度以上

未達七十度者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

(臥型者則為其橫長)乘以一點

六所得數值。但不得小於儲槽

高度之值。 

攝氏七十度以上 

為儲槽水平截面之最大直徑

(臥型者則為其橫長)之數值。

但不得小於儲槽高度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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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別 改善項目 

(一)公共危險

物品製造

場所、一

般處理場

所 

1. 圍阻措施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 

2. 油水分離裝置。(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 

3. 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4. 排出設備。(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 

5. 防止溢漏或飛散構造。(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 

6. 測溫裝置。(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7. 不直接用火加熱構造。(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 

8. 壓力計及安全裝置。(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 

9. 有效消除靜電裝置。(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七款) 

10. 避雷設備或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設備。(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11. 標示板。(第十九條) 

(二)公共危險

物品販賣

場所 

1. 排出設備。(第十七條第四款第五目、第十八條本文) 

2. 在明顯處所標示有關消防之必要事項。(第十七條第二款、第十八條本文) 

3. 標示板。(第十九條) 

(三)公共危險

物品室內

儲存場所 

1. 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二十一條第十三款、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本

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第二項、第二十五條本文、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2. 排出設備。(第二十一條第十三款、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本文、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本文及第二項、第二十五條本文、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本文) 

3. 通風裝置、空調裝置或維持內部溫度在該物品著火溫度以下之裝置。(第二十一條第

十五款、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本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第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二

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4. 防火閘門。(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六目) 

5. 架臺(不燃材料建造、定著堅固基礎上、載重、防止儲放物品掉落措施)。(第二十一

條第十二款、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本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第二項

、第二十五條本文、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6. 避雷設備或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設備。(第二十一條第四款第三目、第十四款、第二十

二條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本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第二項、第二十五條本文、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本文) 

7. 標示板。(第十九條) 

(四)公共危險

物品室外

儲存場所 

1. 圍欄(圍欄高度、區劃面積、不燃材料建造、防止硫磺洩漏構造、防水布固定裝置)。

(第三十條第三款、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至第四款) 

2. 架臺(不燃材料建造、定著堅固基礎上、載重、防止儲放物品掉落措施、架臺高度)。

(第三十條第六款、第三十一條本文) 

3. 內部走道空間、分區儲存數量及容器堆積高度。(第三十條第七款、第八款、第三十

一條本文) 

4. 排水溝、分離槽。(第三十一條第五款) 

5. 標示板。(第十九條) 

(五)公共危險

物品室內

儲槽場所

1. 防止六類物品流出之措施。(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 

2. 儲槽專用室出入口門檻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第三十三條第十六款) 

3. 圍阻措施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幫浦設備之基礎高度。(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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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幫浦

室)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５、第三目之１、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一目本文

及第二目之２) 

4. 油水分離裝置。(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之３、第一項第三款) 

5. 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三十三條第十七款、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本文、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６、第二款第一目、第三款、第四款第一目本文) 

6. 排出設備。(第三十三條第十七款、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本文、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目之７、第二款第一目、第三款、第四款第一目本文) 

7. 防火閘門。(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之５) 

8. 安全裝置、通氣管。(第三十三條第六款、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本文) 

9. 自動顯示儲量裝置。(第三十三條第七款、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本文及第二款) 

10. 注入口及儲槽閥(含不得洩漏、管閥或加蓋、有效除去靜電之接地裝置)。(第三十三

條第八款第二目至第四目、第九款、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本文) 

11. 幫浦設備定著堅固基礎上。(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二款第一目、第三

款、第四款第一目本文及第二目之１) 

12. 儲槽或地上配管應有防蝕功能。(第三十三條第五款、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本文、第三

十六條第三款) 

13. 標示板。(第十九條) 

(六)公共危險

物品室外

儲槽場所

(含幫浦

室) 

1. 防液堤(含容量、分隔堤高度、排水設備、洩漏檢測設備、警報設備、出入之階梯或

坡道)。(第三十七條第十九款、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一目、第十一款至第十四

款、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第四款、第四十條本文。但儲存第四類公共危險

物品儲槽之防液堤，其容量不得小於最大儲槽之容量。) 

2. 圍阻措施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第三十七條第十三款本文、第四十條本文

) 

3. 油水分離裝置。(第三十七條第十三款本文、第四十條本文) 

4. 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三十七條第十三款本文、第四十條本文) 

5. 排出設備。(第三十七條第十三款本文、第四十條本文) 

6. 安全裝置、通氣管。(第三十七條第十款、第三十九條第一款、第四十條本文) 

7. 自動顯示儲量裝置。(第三十七條第十一款) 

8. 注入口及儲槽閥(含不得洩漏、管閥或加蓋、有效除去靜電之接地裝置)。(第三十七

條第十二款、第十四款、第三十九條第一款、第四十條本文) 

9. 投入口上方防止雨水設備。(第三十七條第二十款、第四十條本文) 

10. 侷限洩漏之儲存物並導入安全槽之設備、惰性氣體封阻設備、冷卻裝置或保冷裝置。

(第四十條) 

11. 避雷設備或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設備。(第三十七條第十八款、第四十條本文) 

12. 幫浦設備定著堅固基礎上。(第三十七條第十三款本文、第四十條本文) 

13. 儲槽或地上配管應有防蝕功能。(第三十七條第八款、第十七款、第三十九條第一款

、第四十條本文) 

14. 標示板。(第十九條) 

(七)公共危險

物品地下

儲槽場所

(含幫浦

室) 

1. 圍阻措施或同等以上效能之防止流出措施。(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文、第四十二

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2. 油水分離裝置。(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3. 採光、照明及通風設備。(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

本文) 

4. 排出設備。(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07 期  20190611  內政篇 

 

  



5. 安全裝置、通氣管。(第四十一條第七款、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6. 自動顯示儲量裝置或計量口。(第四十一條第八款、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

本文) 

7. 注入口(含不得洩漏、管閥或加蓋、有效除去靜電之接地裝置)。(第四十一條第九款

、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8. 測漏管或同等以上效能之洩漏檢測設備。(第四十一條第十三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9. 幫浦設備定著堅固基礎上。(第四十一條第十款本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

條本文) 

10. 地上配管應有防蝕功能。(第四十一條第十一款、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本文) 

11. 標示板。(第十九條) 

(八)可燃性高

壓氣體儲

存場所 

1. 警戒標示、防爆型緊急照明設備。(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2. 氣體漏氣自動警報設備。(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3. 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通風裝置。(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4. 通路面積。(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七款) 

5. 避雷設備或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設備。(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九款) 

(九)可燃性高

壓氣體處

理場所 

1. 通風裝置。（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二款本文、第三款本文、第四

款） 

2. 標示及滅火器。(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本文、第三款本文、

第四款) 

3. 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第二款本文、第三款

本文、第四款） 

4. 防止脫落裝置。（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六目、第二款本文、第三款本文、

第四款） 

5. 容器與用火設備距離。(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本文、第四款) 

6. 氣體漏氣警報器。(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四目、第二款第二目、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

項第一款第七目、第二款本文、第三款本文、第四款) 

7. 自動緊急遮斷裝置。(第六十九條第二款第三目、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第三款第一

目、第四款) 

8. 柵欄或圍牆(含上方覆蓋、與地面距離)。(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

第四款) 

9. 標示板。(第七十三條之ㄧ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第四款) 

一、第七十九條及第七十九條之一所定已設置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

壓氣體之場所，應依場所建築型態，就上列改善項目進行改善，對於位置、構造或設備

未列舉之項目得免改善。 

二、依上列改善項目進行改善確有困難，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採其他

同等以上效能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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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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